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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25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光侨路科瑞智造产业园瑞明大厦A

塔15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彭绍东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25日上午9:15-9:25，

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

时间为2025年8月25日上午09:15至2025年8月25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2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249,622,7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685%。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所持股份数为247,632,3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9.2920%。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58人，所持股份数为1,990,3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6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9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1,990,4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6%。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所持股份数为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58人，所持股份数为1,990,3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66%。

3、公司董事会秘书，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

议，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8,422,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2％；反对

1,19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1％；弃权9,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0,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7027％； 反对1,19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300％；弃权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672％。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8,424,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8％；反对

1,19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1％；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1,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7781％； 反对1,19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300％；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9％。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8,449,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01％；反对

1,1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7％；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17,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1.0743％； 反对1,16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5238％；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8,447,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92％；反对

1,1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7％；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15,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9587％； 反对1,16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5238％；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8,416,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67％；反对

1,19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9％；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84,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3913％； 反对1,19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1817％；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8,413,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7％；反对

1,20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81,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2657％； 反对1,20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324％；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隋晓姣律师、陈红雨律师现场出席公司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发表结论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

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B座11楼

电话:0755-88286488�传真:0755-88286499�邮编:518026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德恒06G20240145-00006号

致：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于2025年8月25日（星期一）召开。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

恒” ）受公司委托，指派隋晓姣律师、陈红雨律师（以下简称“德恒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

（一）《公司章程》；

（二）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于2025年8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布的《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

（五）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六）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七）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 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料，所

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

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审议

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德恒及德恒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

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德恒

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根据2025年8月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

议。

2.�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8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布了《股东大会通知》。 本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会

议的召开日期已达到15日。 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8月20日，与会议召开日期之间间隔不多于7个

工作日。

3.�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召

开地点、会议审议的事项及议案、会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2025年8月25日（星期一）下午15: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8月2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2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

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彭绍东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 董事会

工作人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 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董事、监事等签名。

3.�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6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249,622,7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685%。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47,632,33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2920％。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居民身份证、持股证明、授权委托

书等相关文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

2.�根据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58名，代表股份

1,990,3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6％。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

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59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990,4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6％。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德恒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

规定。

三、本次会议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

经德恒律师见证，本次会议无股东提出临时提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经德恒律所

现场见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现

场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的由两名股东代表、监事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在会议现场

公布了投票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8,422,506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192％； 反对

1,19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771％；弃权9,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90,27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7027％； 反对1,190,9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300％； 弃权

9,3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8,424,006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198％； 反对

1,19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771％；弃权7,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003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91,77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7781％； 反对1,190,9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300％； 弃权

7,8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9％。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8,449,806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301％； 反对

1,164,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667％；弃权8,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17,57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1.0743％； 反对1,164,9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238％； 弃权

8,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9％。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8,447,506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292％； 反对

1,164,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667％；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004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15,27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9587％； 反对1,164,9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238％； 弃权

10,3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5％。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8,416,306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167％； 反对

1,19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799％；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03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4,07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3913％； 反对1,197,9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817％； 弃权

8,5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0％。

（六）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8,413,806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157％； 反对

1,20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811％；弃权8,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1,57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2657％； 反对1,200,9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324％； 弃权

8,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9％。

本次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本次会

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

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肖黄鹤

见证律师：隋晓姣

见证律师：陈红雨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88657

证券简称：浩辰软件 公告编号：

2025-031

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

并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设立的子公司名称：上海浩科数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科数智” 或“子公

司” ）

● 投资金额：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辰软件”或“公司” ）与自然人李邵建、

自然人李华、上海泓楠开源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泓楠开源” ）及苏州

星辰宇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星辰宇” ）共同出资设立浩科数智。 浩科

数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0万元，其中浩辰软件出资10,900万元，持股比例为72.67%；星辰宇

出资2,500万元，持股比例16.66%；自然人李邵建出资550万元，持股比例3.67%；自然人李华出资

550万元，持股比例3.67%；泓楠开源出资500万元，持股比例3.33%。 本次投资完成后，浩科数智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总经理办公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

议，且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相关风险提示：浩科数智在未来实际经营中，可能面临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市场需求变

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未来项目进展不达预期的风

险等。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基于公司全球化战略和大力发展三维CAD软件的目标， 浩辰软件与行业资深专家及其相关

主体共同设立子公司浩科数智，同时，为加强人才激励体系建设，公司设立员工持股平台星辰宇用

于子公司员工股权激励，星辰宇由浩辰软件全资子公司浩辰智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普通

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浩科数智由浩辰软件、星辰宇、自然人李邵建、自然人李华、泓楠开源共同出资设立，其中，浩

辰软件出资10,900万元，持股比例为72.67%；星辰宇出资2,500万元，持股比例16.66%；自然人李

邵建出资550万元， 持股比例3.67%； 自然人李华出资550万元， 持股比例3.67%； 泓楠开源出资

500万元，持股比例3.33%。

近日，公司获悉浩科数智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相关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公司合计持有浩

科数智89.33%股权，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对外投资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浩辰软件于2025年8月19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

设立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子公司的议案》。 本次投资事项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所规定的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审议标准， 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

议。

（三）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情形。

二、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上海浩科数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MAEUBFPMXG

（三）法定代表人：陆翔

（四）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五）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1189号6幢1层

（六）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八）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软件外包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系统

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

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办

公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 （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三、设立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继完成对匈牙利公司CadLine的全资收购后设立控股子公司浩科数智，是公司基于全球化战

略，加速布局三维CAD业务的重要决策，旨在整合产业资源与人才优势，推动BIM技术创新与产

品升级，并深化三维CAD市场拓展，不断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通过投资设立子公司，公司将基于全球市场需求对BIM技术进行深入探索，并持续面向国内

市场进行本地化产品研发，进一步加强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发挥营销团队在AEC市场的资源与专

业优势，协同浩辰软件和CadLine的国际营销网络，加速推动BIM业务在全球市场的布局。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推动全球化人才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收购资产的协同效应，推动公

司业务规模化发展，符合公司长期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浩科数智在未来实际经营中，可能面临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市场需求变化、经营管理等

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未来项目进展不达预期的风险等；

（二）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对外投资的推进情况及外部环境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589

证券简称：大位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67

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霄云路33大厦B座13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2,529,5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74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张微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其中独立董事2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及董事候选人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445,047 99.6924 868,600 0.2464 215,900 0.0612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逐项表决）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355,947 99.6671 959,500 0.2722 214,100 0.0607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487,647 99.7045 845,100 0.2397 196,800 0.0558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508,047 99.7102 847,300 0.2403 174,200 0.049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李晓斐先生为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39,814,736 96.3933 是

3.02

关于选举张娱女士为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39,878,441 96.4113 是

4.00、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张微女士为第十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39,807,316 96.3912 是

4.02

关于选举夏春媛女士为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39,765,166 96.3792 是

4.03

关于选举郑耿虹女士为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39,842,157 96.401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3.01

关于选举李晓斐先生为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109,814,736 89.6231

3.02

关于选举张娱女士为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109,878,441 89.6751

4.01

关于选举张微女士为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09,807,316 89.6170

4.02

关于选举夏春媛女士为

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09,765,166 89.5826

4.03

关于选举郑耿虹女士为

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09,842,157 89.645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

决通过。

议案3、4对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或授权代表进行了单独计票。

议案3、4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 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均不是关联股

东，因此，未发生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要回避表决的情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伟明、杨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0941

证券简称：中国移动 公告编号：

2025-024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2025

年中期利润分派

A

股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中期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2.502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8/29 － 2025/9/1 2025/9/1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5年5月22日的2025年股东周年大会

通过了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已

经公司于2025年8月7日召开的2025年第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中期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3.分配方案：

公司决定向全体股东派发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个月之中期股息每股2.75港元（含税），同

比增长5.8%。 A股股息将以人民币支付，按照董事会宣派股息之日前一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港元对人民币中间价平均值1港元折合人民币0.909988元计算， 金额为每股人民币2.5025元 （含

税）。 2025年全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占当年股东应占利润的比例较2024年进一步提升，持续

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本次A股利润分配以公司A股股数902,767,867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5025元（含税），共计派发A股现金红利约人民币2,259,176,587.17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8/29 － 2025/9/1 2025/9/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本次A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5025元；持

股1年以内 （含1年） 的，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人民币

2.5025元，待股东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

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

（2）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25225元。

（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25225元。如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4）通过沪股通投资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25225元。 对于香

港市场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

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

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

予以退税。

（5）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其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人民币2.5025元。

五、咨询方式

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派相关事宜，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10-5399� 2600

电子邮箱：zqswb@chinamobile.com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

688573

证券简称：信宇人 公告编号：

2025-036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5

年半年度科创板新能源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3日（星期三）15:00-17:00

● 会 议 召 开 地 点 ：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 网 址 ：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至9月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将于2025年8月30日披露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加深投资者与公司的交流互动、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公司计划

于2025年9月3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参加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新能源行业集体业绩

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3日（星期三）15:00-17: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会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杨志明

董事、董事会秘书：余德山

财务总监：陈虎

独立董事：龚小寒

控股子公司亚微新材总经理：黄斌卿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会方式

1、 投 资 者 可 于 2025 年 9 月 3 日 （星 期 三 ）15:00-17:00， 登 录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至9月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8988981

联系邮箱：zqsw@xinyuren.com

六、其他事项

本 次 投 资 者 说 明 会 召 开 后 ， 投 资 者 可 以 通 过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5-101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

增加适应症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福医药” ）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

的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的《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批件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药品名称：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

二、批件号：2025S02529、2025S02530

三、剂型：注射剂

四、规格：25mg（按C21H19BrN4O2计），50mg（按C21H19BrN4O2计）

五、注册分类：化学药品2.4类

六、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七、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00006、国药准字H20227087

八、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07月15日

九、上市许可持有人：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十、药品生产企业：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十一、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

的有关要求，批准增加适应症，新增适应症为：“作为镇静药物用于重症监护期间机械通气时的镇

静” ，发给药品注册证书。生产工艺此次未发生变更，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按所附执行。药品生

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是由宜昌人福联合德国PAION公司共同开发的新型苯二氮?类药物，

为超短效GABAa受体激动剂。宜昌人福于2018年11月首次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注射用苯

磺酸瑞马唑仑上市申请，已获批适应症为“非气管插管的手术/操作中的镇静和麻醉”（原适应症

为“作为镇静药物用于结肠镜检查、支气管镜诊疗” ）、“全身麻醉诱导与维持” ，本次按照化药

2.4类申报批准适应症为“作为镇静药物用于重症监护期间机械通气时的镇静” 。 截至目前对该项

目累计投入约为人民币2,000万元。 2024年宜昌人福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的市场销售额约为人

民币2.5亿元。

本次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新适应症获批后，将有利于扩大该产品的使用范围，给公司带来

积极影响。 该产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88739

证券简称：成大生物 公告编号：

2025-044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首次回购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6/1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6月19日~2026年6月18日

预计回购金额 1,000万元~2,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44,0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106%

累计已回购金额 1,293,840.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9.20元/股~29.6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含）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用于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8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4）。

二、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8月25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44,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416,450,000股的比例约为0.010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9.61元/股，最低价为29.20元/股，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93,840.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25-060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主体信用评级上调为

AAA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发生上调。

● 前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AAA；评级展望：稳定。

2025年8月25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九州通” ）收到信用

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 ）对公司主体信用状况的评

级结果，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主体信用评级上调情况

中诚信向公司出具了 《2025年度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评级报告》（编号：

CCXI-20253191M-01），在对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政策环境及相关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

评估的基础上，评定上调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

级结果为AA+。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信用评级报告。

二、主体信用评级上调的原因

近年来，九州通专注于医药大健康主业经营，新产品、新零售、新医疗、数字化和不动产证券

化（“三新两化” ）战略进展顺利，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公司在内部管理、供应链体系、经

营模式等方面坚持创新，已实现“数字化、平台化、互联网化” 的大健康产业服务转型升级，建立

了“全品类采购、全渠道覆盖和全场景服务” 的“千亿级” 医药供应链服务平台，公司核心竞争

力持续提升；同时，公司实施高效稳健的数字化财务管理模式，同步构建严谨完善的全方位风险

管控体系，为提升公司信用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三、主体信用评级上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上调为AAA，有利于降低公司综合融资成本，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增强公司相关债券流动性，提升债券投资人信心与参与度，体现了资本市场对九州通综合实力

的高度认可，对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附件：《2025年度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评级报告》


